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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度傳媒生態調查報告年度傳媒生態調查報告年度傳媒生態調查報告年度傳媒生態調查報告 
 

「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由十八個教育、宗教、家長教師會及社會服務團體組成，為青

少年能夠有一個免受不良傳媒資訊影響的健康成長環境而努力，由 2002 起，我們每年均推

行香港傳媒生態調查，以反映教師、社工、中學生對傳媒各種問題的意見。 

 

  2006 年 10 月，我們進行第四年度調查，本年，我們更擴大受訪者群體，特別是青少年

學生，繼續反映教師、社工、中學生對現時香港傳媒狀況的意見，並嘗試與前三年之調查結

果作比較，以下是我們所作的分析。 

 

 

一一一一. . . . 受訪者對傳媒的評價受訪者對傳媒的評價受訪者對傳媒的評價受訪者對傳媒的評價 

 

首先，我們邀請受訪者對傳媒於過往一年之整體表現給予評分，十分為滿分，代表為最滿

意。於949位受訪者中，有57.9%受訪者給予五分或以下，去年給予五分或以下則有44%受訪者，

表示受訪者認為傳媒表現不合格有13.9%之增幅；而平均分方面，本年為5.23，此分數與去年

（5.6分）相比，亦下降了0.37分，（詳見表一），傳媒表現之退步值得關注。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受訪者給予傳媒的分數受訪者給予傳媒的分數受訪者給予傳媒的分數受訪者給予傳媒的分數    
    

受訪者給予

傳媒的分數 
0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2006年 % 1.4 1.2 3 9.8 14.2 28.3 20.3 12.8 5.8 1.6 1.6 

人 數

(N=949) 
13 11 28 93 135 269 193 122 55 15 15 

2005年 % 1.3 1.3 3.8 5.5 8.5 23.6 23.4 22.7 7.6 1.5 0.9 

人 數

(N=551) 
7 7 21 30 47 130 129 125 42 8 5 

 

 

 

 

回收數目回收數目回收數目回收數目：：：：1008 份份份份         

學生：577 份 教師：67 份 社工：98 份 

家長：164 份  其他：10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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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受訪者對傳媒功能的看法受訪者對傳媒功能的看法受訪者對傳媒功能的看法受訪者對傳媒功能的看法 

 

在這資訊發達之時代，傳媒擔當重要角色；對傳媒所發揮之功能方面，首兩位為 “提供資

訊” 及 “提供娛樂”，分別有 77%及 55.4%，（詳見表二）；我們喜見傳媒之功能如“反映民意”、

“監察政府”及“教育大眾”等之百分比，和去年對比都有增長（請參考附表一），我們鼓勵

傳媒履行社會責任，繼續發揮這些正面之功能。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    

    
 

傳媒傳媒傳媒傳媒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N=970）））） 

提供資訊 77.0 

提供娛樂  55.4 

反映民意 38.9 

監察政府 30.6 

教育大眾 20.1 

闡釋政策/法制 9.6 

其他 0.6 

  

 

三三三三. . . . 受訪者對傳媒的不滿意見受訪者對傳媒的不滿意見受訪者對傳媒的不滿意見受訪者對傳媒的不滿意見 

 

從問卷中，超過一半受訪者不滿傳媒「侵犯私隱」(58.1%)及「渲染色情」(57.1%)，於去年

藝人被偷拍更衣照片，已引起社會人士極度關注，共同聲討這些惡行；此外，在一些家庭式的

周刊雜誌內，不難發現以標榜女性胴體、女藝人走光相片、男女親密之連環圖片、並作繪形繪

聲之描述，令公眾感到厭惡，必須立即停止這種報導手法。 

 

另外，亦有超過三份一受訪者指傳媒有「誇大醜聞」(39.5%)及「誤導公眾」(33.6%)，從周

刊雜誌以誇張的標題，配以不雅圖片及失實內容，我們讉責這等鄙劣的報道手法。 

 

另一方面，關於「用字低俗粗鄙」方面，25.8%受訪者感到不滿：在一些家庭式雜誌中，

封面及內文也常用低俗粗鄙、與性有關之字眼作報導手法；為求加強效果，還把字體放大、著

色、粗體等，像是替讀者洗腦似的；以上種種行為不但令公眾感到十分反感，還會使兒童及青

少年對女性的尊重、正確的文字運用上都會有強烈負面影響。為免兒童和青少年繼續被荼毒，

我們十分反對傳媒為求自己的商業利益而妄顧傳媒的專業操守，使用不良的報導手法作牟利手

段。 

 

 

 

表表表表三三三三：：：：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 

 



P.3/10 

 
 

對傳媒不滿的項目對傳媒不滿的項目對傳媒不滿的項目對傳媒不滿的項目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N=941) 

侵犯私隱 58.1 

渲染色情 57.1 

誇大醜聞  39.5 

誤導公眾 33.6 

製造新聞 27.1 

用字低俗粗鄙 25.8 

鼓吹暴力 19.4 

過份煽情 19.3 

其他 0.9 

 

 

 

 

 

四四四四. 受訪者關心對青少年成長有不良影響的傳媒受訪者關心對青少年成長有不良影響的傳媒受訪者關心對青少年成長有不良影響的傳媒受訪者關心對青少年成長有不良影響的傳媒 

 

在眾多媒體中，受訪者認為散播不良資訊之首為雜誌（59.4%），其次為網上資訊(35.8%)

及網上遊戲（34.6%）及（詳見表四）。雜誌已連續三年被認為是包含影響青少年成長不良訊

息之首(請參考附表二)，這些雜誌深入每個家庭及書報攤，任何年齡人士均可以購買，並以一

書多冊之形式出版，把一些不良資訊，直接帶入青少年世界，使他們在建立品格和心智，學習

尊重他人的發展階段受到嚴重的不良影響。但奈何現行法例未能有效監管不良傳媒，我們對此

甚感憂慮和不安。 

 

此外，互聯網是青少年最常接觸的媒體，不少受訪者(35.8%)認為網上資訊發佈不良訊息，

相比去年增加了 6.2%；近年，blog、youtube 等十分流行，青少年很迅速及自由地上載或下載

資訊，在資訊氾濫之年代，青少年更需裝備分析及判斷力，去抗衡不良文化及資訊，這亦是關

注青少年成長之團體不容忽略的。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受訪者認為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不良訊息的傳媒受訪者認為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不良訊息的傳媒受訪者認為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不良訊息的傳媒受訪者認為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不良訊息的傳媒（（（（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最多選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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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

長不良訊息的傳媒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963)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82））））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46））））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470）））） 

雜誌 59.4 50.3 48.35 65.96 

網上資訊 35.8 29.6 37.55 互聯網64.68 

網上遊戲 34.6 44.3 31.68 互聯網64.68 

漫畫 29.4 37.6 36.08 45.32 

網上聊天 26.0 31.3 30.95 互聯網64.68 

報紙 16.2 13.6 18.32 32.13 

電影 12.5 19.1 17.77 39.36 

遊戲光碟 11.7 11.5 16.12 N.A 

電視劇 9.1 11.2 12.64 N.A 

手機資訊 5.6 3.4 1.83 2.34 

電視綜藝節目 5.2 4.3 5.49 N.A 

電視廣告 3.7 3.4 8.24 N.A 

電台 3.1 1.9 1.83 N.A. 

其他 1.1 0.5 1.1 N.A 

 

 

 

五五五五. 受訪者認為傳媒應接受監察的程度受訪者認為傳媒應接受監察的程度受訪者認為傳媒應接受監察的程度受訪者認為傳媒應接受監察的程度 

 

達八成（80.4%）受訪者認為傳媒應該接受監察，而過去三年之數字亦達79.9%、81.69%

及76.6%，反映市民認為傳媒應受監察的訴求是持續及肯定的。值得留意的是，認為「十分應

該」的受訪者增幅達7.4%，反映公眾對該方面的監察要求愈來愈強。因此，政府及傳媒應理

性檢視傳媒之表現，認真考慮及接納公眾要求監察之意見。 

 

 

表五表五表五表五：：：：受訪者認為傳媒接受監察的意見受訪者認為傳媒接受監察的意見受訪者認為傳媒接受監察的意見受訪者認為傳媒接受監察的意見 
 

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002) 

2005 年 認 同年 認 同年 認 同年 認 同 % 

（（（（N=595））））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46））））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470）））） 

十分應該 43.4 36.0 42.86 34.47 

頗應該 37.0 43.9 38.83 42.13 

不太應該 3.9 3.0 4.21 5.74 

絕不應該 1.4 0.7 0.83 1.49 

無意見 14.3 16.5 12.64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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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管傳媒的有效程度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管傳媒的有效程度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管傳媒的有效程度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管傳媒的有效程度 

 

本年藝人被雜誌偷拍更衣事件、未成年少女濕身照，電台網上最想非禮女藝人選舉，皆引

起公眾對傳媒表現之強烈不滿；以鍾欣桐事件為例，影視處把刊物送檢，法庭亦裁定該期刊物

為不雅物品，事件反映，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往往被動地受到公眾壓力而去工作，但是說部

門在監察傳媒之有效程度，如去年之調查數字一樣，只有18.2%，並無任何進步。 

 

有73.3%（N=1006）之受訪者認為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和相關政府部門於監管傳媒之角

色沒有效用，而完全無效亦是連續兩年達雙位數字，達到11.2%（詳見表六），上述種種偏低之

評分，反映影視處及相關政府部門應盡快提高執法、監察角色的功效。 

 

 

表六表六表六表六：：：：受訪者認為受訪者認為受訪者認為受訪者認為「「「「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和相關政府部門和相關政府部門和相關政府部門和相關政府部門    

監管傳媒散播色情暴力資訊效果的意見監管傳媒散播色情暴力資訊效果的意見監管傳媒散播色情暴力資訊效果的意見監管傳媒散播色情暴力資訊效果的意見    
    

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006) 

2005 年 認 同年 認 同年 認 同年 認 同 % 

（（（（N=595））））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46））））    

2003年年年年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N=470）））） 

十分有效 2.0 2.2 1.47 3.4 

頗有效 16.2 16.0 15.57 18.51 

不大有效 62.1 59.2 65.38 57.23 

完全無效 11.2 11.4 7.14 8.72 

無意見／不知道 8.4 11.3 10.44 12.13 

  

  
七七七七. . . . 受訪者對不良傳媒罰則之看法受訪者對不良傳媒罰則之看法受訪者對不良傳媒罰則之看法受訪者對不良傳媒罰則之看法 

 

本年，有 81.1%受訪者認為判罰未具阻嚇性（詳見表七），根據我們於 2003 年及 2004 年所

進行的調查，分別有 76.81%及 72.16% （請參考附表三）受訪者認為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對

不良傳媒判罰不足夠，本年數字為歷年最高，反映受訪者對罰則的不滿愈來愈嚴重，但傳媒仍

可利用法律的漏洞繼續發放不良資訊。 

 

 

表表表表七七七七：：：：受訪者對受訪者對受訪者對受訪者對觸犯法例的觸犯法例的觸犯法例的觸犯法例的傳媒傳媒傳媒傳媒的判罰有沒有足夠的判罰有沒有足夠的判罰有沒有足夠的判罰有沒有足夠阻嚇阻嚇阻嚇阻嚇作用作用作用作用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001）））） 

十分足夠 1.7 

頗足夠 10.6 

不大足夠 50.9 

十分不足夠 30.2 

無意見/不知道 6.6 

 

八八八八. . . . 受訪者對以發行量作為罰則之看法受訪者對以發行量作為罰則之看法受訪者對以發行量作為罰則之看法受訪者對以發行量作為罰則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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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我們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對以發行量的倍數作罰則的意見，認同率達 81%（詳見表

八），反映受訪者認為現時的罰則沒有效用。過往，不良傳媒縱使受到懲罰後，還繼續原有作

風散播不良資訊，罰款只視作恒常支出，對整體財政絕無影響。為營造健康的傳媒環境，當局

應對不良傳媒的懲罰之力度必須加強。 

 

表表表表八八八八：：：：受訪者對受訪者對受訪者對受訪者對重犯媒體以其發行量重犯媒體以其發行量重犯媒體以其發行量重犯媒體以其發行量的的的的倍倍倍倍數數數數作懲罰作懲罰作懲罰作懲罰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 
 

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001）））） 

十分應該 42.4 

頗應該 38.6 

不大應該 6.3 

完全不應該 2.1 

無意見/不知道 10.7 

  

 

九九九九. 受訪者對政府針對不良傳媒應做工作的看法受訪者對政府針對不良傳媒應做工作的看法受訪者對政府針對不良傳媒應做工作的看法受訪者對政府針對不良傳媒應做工作的看法 

 

關於政府對不良傳媒應採取什麼行動時，有72.7%受訪者認為需加強執法（詳見表九），

執法人員加強巡查，影視處持續把問題資訊送檢，相信對有監察傳媒有正面作用。 

 

另一方面，修改法例也是公眾訴求，達44.3%，現今傳媒利用法例之漏洞，散播不良訊息，

令歪風一再蔓延，故此，一個反映公眾標準及期望之法例實為必要。 

 

有36.5%受訪者認為需推行教育，對象包括青年人，家長及青少年工作者，重點亦需強調

辨識能力，以助人們分辨何謂不良資訊及檢途徑，加強公眾監察傳媒之效果。 

 
 

 

 

表九表九表九表九：：：：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那些工作的意見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那些工作的意見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那些工作的意見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那些工作的意見（（（（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2006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1003) 

加強執法 72.7 

修改法例 44.3 

推行教育 36.5 

增加罰款 35.5 

無回答 8.0 

其他 1.6 
 

(對於此題目，往年相關的調查數字，請參考附表四) 

 

 

十.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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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表十表十表十：：：：受訪者的職業受訪者的職業受訪者的職業受訪者的職業    
    

職業 %（（（（N=1008）））） 

學生 52.7 

教師 6.6 

社工 9.7 

家長 16.3 

其他 10.1 

 

表十一表十一表十一表十一：：：：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N=1005）））） 

中一至中三 29.6 

中四至中五 25.0 

中六至中七 14.4 

大專或以上 28.4 

小學程度 2.0 

其他 0.7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及進一步行動及進一步行動及進一步行動及進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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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6年度對香港傳媒生態的調查資料所得，我們有以下的觀察： 

 

（1）受訪者對香港現時傳媒的滿意程度下降，滿意程度平均分數為5.23；有57.9%受訪者給

予五分或以下； 

（2）傳媒所發揮之功能主要為：「提供資訊」（77.0%）和「提供娛樂」（55.4%）； 

（3）對傳媒的不滿意主要為「侵犯私隱」（58.1%）及 「渲染色情」（57.1%），前者之增幅

達 21.2%； 

（4）雜誌（59.4%），網上資訊(35.8%)及網上遊戲（34.6%）是受關注經常發佈有害青少年訊

息的媒體； 

（5）大部份受訪者（80.4%）認為傳媒應該受監察； 

（6）大部份受訪者（73.3%）認為政府部門，主要是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監管傳媒散播

色情暴力資訊的能力並不有效； 

（7）有81.1%受訪者認為判罰未具阻嚇性； 

（8）罰則方面，重犯媒體罰款以發行量倍增作罰則受訪者之認同率 81.0%； 

（9）針對不良傳媒，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加強執法」（72.7%）、「修改法例」（44.3%）、「推

行教育」（36.5%）。 

 

基於以上調查所得，我們建議： 

 

（10）對於立法修例進行公眾諮詢：現在，公眾對傳媒表現之不滿已十分顯著，公眾期望改善

傳媒散播不良資訊的聲音很強烈，已有足夠之準備為各種改善傳媒生態環境表達意

見； 政府應 趁 此 時 機 ， 檢 討 法 例 中 的 評 審 標 準 和 刑 罰 規 限 與 社 會 大 眾 標 準 差

異 的 原 因 ， 積 極 尋 求 改 善 的 方 法 ；  

 

（ 11）於 影 視 處 設 立 投 訴 機 制：由於公眾對影視處送檢之情況、標準及結果無從表達不滿，

公眾無法對其作出監管，建議政府設立投訴機制，監管影視處工作的成效和透明度； 

 

（12）以發行量來增加罰款：由於現時罰款太低，傳媒把罰款當作為成本開支，對重犯不良傳

媒完全沒有阻嚇性，甚至在判決前仍大量加印刊物，可見傳媒對法例及判罰之輕視，故

此積極考慮以發行量來增加罰款。 

 

  

 

 

我們的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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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將於一月廿一日在尖沙咀天星碼頭附近設立展覽及簽名運動單位，針對不良傳媒的廣告

來源，讓市民簽名支持我們對廣告商不在傳播不良訊息的傳媒刊登廣告之訴求。 

 

（14）將本調查報告送交工商及科技局、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及影視處，並要求與王永

平局長討論改善現況的對策。 

 

附加資料附加資料附加資料附加資料；；；； 

附附附附表表表表一一一一：：：：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受訪者對傳媒所發揮功能的意見    （（（（2004 2004 2004 2004 及及及及    2005200520052005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    

 

傳媒功能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62)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46) 

提供資訊 61.2 73.8 

提供娛樂  63.5 70.33 

反映民意 17.4 15.38 

監察政府 10.9 15.93 

教育大眾 5.3 6.04 

闡釋政策/法制 2.1 4.21 

散播不良資訊 21.0 / 

其他 1.8 2.75 

 

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受訪者對傳媒的主要不滿 (2003-2005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 
 

對傳媒不滿的項目 
2005 年 認 同年 認 同年 認 同年 認 同 %

（（（（N=564））））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46)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470) 

侵犯私隱 36.9 28.94 28.72 

渲染色情 40.4 39.19 40.85 

誇大醜聞  43.4 40.48 29.15 

誤導公眾 30.5 23.99 28.94 

製造新聞 / / / 

用字低俗粗鄙 / / / 

鼓吹暴力 11.2 9.0 17.45 

過份煽情 28.4 34.33 22.34 

傳媒從業員缺乏專業操

守 

13.1 22.34 20.64 

美化不道德或不當行徑 13.1 21.61 17.66 

掩飾罪行 3.9 2.56 6.17 

崇尚迷信 3.0 6.41 5.32 

傳媒機構公器私用 2.7 6.23 5.11 

其他 1.1 2.20 2.34 

附附附附表表表表三三三三：：：：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認為認為認為認為「「「「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對對對對不良不良不良不良傳媒傳媒傳媒傳媒判罰的足夠程度判罰的足夠程度判罰的足夠程度判罰的足夠程度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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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及及及及 2004 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 
 

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46)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470) 

十分足夠 3.66 3.83 

頗足夠 14.47 10.85 

不大足夠 42.67 48.72 

十分不足夠 29.49 28.09 

無意見/不知道 9.71 8.51 

 

 

 

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受訪者認為政府對不良傳媒需要做那些工作的意見做那些工作的意見做那些工作的意見做那些工作的意見(2004 (2004 (2004 (2004 及及及及2005200520052005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年調查數字))))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78））））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46) 

加強執法 50.9 48.72 

推行教育 28.2 29.12 

最少六個月一次向公眾

公佈被裁定犯例的媒體

名稱、犯例次數及罰款

總額 

26.5 / 

增加罰款 19.4 18.5 

無回答 / 0.18 

其他 1.7 3.48  

  


